
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关于转发《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实施“宪法卫士”

2022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：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七届全国学生“学

宪法 讲宪法”活动宁夏赛区工作方案的通知》安排，2022 年继

续在全区教育系统开展“宪法卫士”活动，现将《自治区教育

厅办公室关于实施“宪法卫士”2022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(宁教

办﹝2022﹞8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对各校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

请各中小学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中小学要充分认识

活动对助力做好青少年宪法学习的重要作用，要把此次活动作

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抓手，加强统筹领导，广泛动员学生参

与行动计划并确保参与率 100%达标。

二、精心组织实施，用好平台优势。各中小学要认真研读

活动文件，按照活动流程与操作指南，把握时间节点，认真组

织学生登录普法网，完成相应学段在线学习、练习与综合评价，

指导学生完成法治教育实践任务。利用平台模块，鼓励广大师

生积极参与“我与宪法”微视频评比活动。

三、加强督促落实，认真总结成效。各中小学要加强监督，



不定期统计活动完成情况，督促学生按要求完成在线学习。县

教育体育局将根据普法网后台统计数据，不定时对各中小学参

与率进行通报。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，请各中小学将活动总结

（包括创作的微视频、典型案例、简讯等）报县教育体育局 701

室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627078463@qq.com。

联系人:陈艳荣 联系电话：8064769

附件：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实施“宪法卫士”2022 年

行动计划的通知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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